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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建立健全东湖风景区管委会水上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

和工作机制，规范水上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提高应对能力，最大

程度预防和减少水上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2 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水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交通运输部）《武

汉市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武政办〔2022〕96号）《东

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标

准规范，结合辖区水域环境以及水上安全监管实际，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所称水上突发事件是指水上水下活动中突发的，造成

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社会危害，需要应急处置的事

件。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东湖水域，一般、较大水上突发事件的

风险防控、应急准备、监测预警、救援处置工作，以及重大及以

上水上突发事件的先期处置工作。

1.4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快速高效。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首

要任务，快速处置，有效实施应急救援，最大限度地降低突发事

件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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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一指挥，紧密配合。在东湖风景区管委会的统一指

挥下，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应

急管理体制。责任部门在关键时刻担负起应急救援的责任，与其

他应急力量紧密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应对水上突发事件。

（3）反应灵敏、运转高效。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工作，常抓

不懈，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事件发生后反应

灵敏，救援工作高效运转。

（4）平战结合，常备不懈。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

结合的原则，树立常备不懈的观念。坚持应急处置与日常管理相

结合，确保需要时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5）依靠科技，提高素质。加强公共安全基本设施的配套，

采用先进的监测、预测、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置技术及设施，发

挥专家队伍和专业人员的作用，提高科学应对突发事件的技术水

平和能力。

（6）公开透明，正确引导。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权威信

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有序组织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突发

事件事态发展及处置工作情况，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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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2.1 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为迅速、果断、有效地处置水上突发事件，东湖风景区管委

会成立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负责领导组织全区的水上突发

事件应对工作。

指挥长：东湖风景区管委会分管副主任

副指挥长：水上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

成员：工委、管委会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综治办

公室，财政局，建设管理（水务、房产、园林）局，文化旅游体

育局，经济社会发展局（应急管理局），城乡工作办事处，城市

管理执法局，海事处，落雁管理处，听涛管理处，磨山管理处，

马鞍山森林公园管理处，公安分局，消防救援大队，生态环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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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武汉东湖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等部门

（单位）负责人。

主要职责：

（1）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全区的水上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2）组织制定和批准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3）负责决定职责范围内应急预案的启动和应急行动的终

止；

（4）贯彻落实上级对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要求，

并提出应急处置具体措施；

（5）制定现场抢险救援及各种保障方案并组织实施，指挥

现场抢险、人员物资调配和通讯联络等工作；

（6）及时提出控制事件发展以及安全防范的措施建议并组

织实施；

（7）充实水上应急处置力量，建立健全协调联动机制，并

积极协调社会力量，联动社会应急救援力量；

（8）建立应急通信网络，确保应急指挥处置工作通信畅通；

（9）负责东湖风景区管委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2.2 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在海事处办公，海事

处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指挥部日常工作。

主要职责：

（1）负责水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演练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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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工作；

（2）落实应急值守，按程序上报和通报事件及处理工作情

况；

（3）通过各种方式，广泛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应急管理

知识和紧急情况下预防、自救、互救等常识普及，增强自救互救

能力；

（4）根据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指令，落实应急资源的

协调工作；

（5）负责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24小时应急电话：027-86783319。

2.3 水上突发事件应急现场指挥部

水上突发事件发生后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设

立现场指挥部，负责现场的应急处置工作，现场指挥部总指挥由

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确定，现场指挥部成员根据突发事件类

型，由有关部门（单位）、主要救援力量负责人组成。

主要职责：发布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命令，组织有关部门

（单位）按照应急救援预案迅速开展水上抢险救助工作。按水上

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的指令，及时报告应急处置情况，为上级决

策提出建议；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人员和

船舶的转移、疏散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单位）做好社会秩序稳

定和伤亡人员善后及安抚工作。

2.4 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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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应急救援组、警

戒疏导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等五个应急工作组。各组牵

头单位由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指定。根据水上

突发事件现场救援情况，可由现场指挥部按需增设应急工作组。

2.4.1综合协调组：由工委、管委会办公室，组织部，宣传

部，建设管理（水务、房产、园林）局，经济社会发展局（应急

管理局），海事处，生态环境分局，公安分局，武汉东湖文旅（集

团）有限公司等部门（单位）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协调各应急工作组参与应急救援工作；记录

水上突发事件发生、发展及处置情况，及时向水上突发事件应急

指挥部及市相关主管部门汇报事件动态；传达水上突发事件应急

指挥部及市相关主管部门指示，及时调整应急处置工作；统筹信

息发布、宣传报道和舆情管控；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交办的

其他任务。

2.4.2应急救援组：由经济社会发展局（应急管理局），海

事处，公安分局，消防救援大队，城乡工作办事处，各景区管理

处，武汉东湖绿道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等部门（单位）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赶赴事发现场，迅速了解事件基本情况；组

织有关各方召开现场救援协调会，确定救援方案；协调救援力量

实施救援，做好先期处置，开展人员搜救等工作；并根据需要，

及时调整救援方案；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2.4.3医疗救护组：由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救护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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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分局等部门（单位）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制订医疗救援方案，调集医疗救护力量，开

展伤员救治；指导事故现场及周边消毒防疫工作；加强医疗救护

物资的储备，并定期检查更新；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交办的

其他任务。

2.4.4警戒疏导组：由公安分局，文化旅游体育局，城市管

理执法局，海事处等部门（单位）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警力对事件现场实施警戒，维持治安秩

序，必要时实施交通管制；组织落实群众疏散、转移和安置；水

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2.4.5 后勤保障组：由组织部，财政局，文化旅游体育局，

经济社会发展局（应急管理局），政法综治办公室，城市管理执

法局，海事处，公安分局等部门（单位）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提供资金、物资、交通、装备、食品和通信

等方面的后勤服务和资源保障，将日常应急管理工作经费和应急

处置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做好监督管理；加强应急救援物资、

应急处置装备的储备，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更新和补充；根据

需要，安排应急救援车辆、船只，必要时依法依规向社会征用物

资、交通工具和相关的设施、设备，应急结束后予以归还或补偿；

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2.5 专家组

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聘请专家成立水上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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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专家组。在处置水上突发事件时，要坚持专业处置的原则，

充分听取专家组对突发事件处置方案、调整办法、恢复方案等方

面意见和建议。

主要职责：负责提供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技术咨询和建议；

评估应急救援工作的效果，对是否中止和终止救援工作提出评估

意见；必要时，参与相关水上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的研究工作。

3 预防预警

3.1 预防预警机制

本着早预防、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建立完善预

警和预防机制，做好信息的搜集、整理，以及风险分析、预警、

预防工作。

各部门（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时段

的检查巡查，提前做好应对工作。

3.2 信息预警

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当加强与气象、水务等有

关部门的联系，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发布预警信息，并提示做好

防范工作。

3.3 预警级别及发布

3.3.1预警级别

根据水上突发事件风险的性质，将预警分为通航秩序、枯水、

洪水、溺水、气象灾害和地质灾害等类别，并根据可能引发水上

突发事件的紧迫程度、危害程度和发展态势，将预警等级由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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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为四个级别，即一级（红色），二级（橙色），三级（黄色），

四级（蓝色）。

各类突发事件预警级别的界定，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执行。

3.3.2预警信息的发布和解除

三级、四级预警信息由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发布或解除；

一级、二级预警信息应报至市相关管理部门，由市相关管理部门

确定预警范围和预警方式，发布预警信息后，水上突发事件应急

指挥部予以转发。

国家、省、市相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涉及本行政区域的，

其发布的预警信息效力即时生效，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同时

予以转发。

预警信息发布、调整、解除可以通过通讯短信息群发、微信

群信息群发等方式进行。预警期间，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要

及时、准确地向东湖风景区管委会和相关主管部门报告有关情况。

3.4 防御措施

根据东湖风景区管委会授权或相关规定，各成员单位应结

合实际情况，采取下列防御措施：

（1）加强对辖区水域沿岸警示牌的摸排，及时维护更新内

容，并根据需要更换或增设。

（2）做好辖区居民、学生和游客的防溺水宣传和水上安全

教育，营造良好的防溺水工作氛围。

（3）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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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制度，组织开展水上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技能培训，提升业务

水平，提高规范操作和应急处置能力。

（4）压实监管责任，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狠抓隐患排查治

理，必要时可聘请第三方机构共同开展，确保水域安全稳定。

4 应急处置

4.1 险情分级

结合东湖风景区辖区实际情况，将水上突发事件险情信息分

为四级：

4.1.1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Ⅳ级险情：

（1）造成1人以上人员受伤，未达到Ⅲ级险情的水上突发事

件；

（2）其他造成或可能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水上突发事件。

4.1.2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Ⅲ级险情：

（1）造成3人以上人员重伤的水上突发事件；

（2）造成10人以上人员轻伤的水上突发事件；

（3）其他造成或可能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水上突发事件。

4.1.3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Ⅱ级险情：

（1）造成1人以上3人以下人员死亡（含失踪）的水上突发事

件；

（2）发生淹溺事件导致或可能导致1人以上3人以下人员生命

安全的事件；

（3）其他危及1人以上3人以下人员生命安全，造成或可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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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严重危害、社会影响的水上突发事件。

4.1.4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I级险情：

（1）载员民用航空器在水上发生的突发事件；

（2）载员3人以上的船舶在水上发生的突发事件；

（3）发生淹溺事件导致或可能导致3人以上人员生命安全的

事件；

（4）其他危及3人以上人员生命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

危害、社会影响的水上突发事件。

4.2 信息报告

4.2.1报告要求

水上突发事件发生后，获悉突发事件信息的公民或其他组织，

应当立即向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水上突发事件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接到报告后，立即核实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

（水域）、类别、严重程度、水文气象情况、是否需要救助以及

人员伤亡等有关情况并做好记录。

水上突发事件有涉外的机构、单位或人员的情况，水上突发

事件应急指挥部应当将有关情况向东湖风景区管委会报告，并配

合做好相关工作。

4.2.2报告内容

在经过认真核实信息准确性后，应及时将信息上报水上突发

事件应急指挥部。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按照事件报告制度向

东湖风景区管委会、东湖风景区应急管理局报送事件快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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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型。

（2）事件的简要经过、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初步估计。

（3）事件发生原因的初步判断。

（4）事件发生后采取的措施及控制情况。

报告水上突发事件信息应当做到及时、客观、真实，不得迟

报、谎报、瞒报、漏报。

4.3 先期处置

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在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组织应急力量组织开展先期应急处置工作，第一时间营救受害人

员，疏散、撤离、安置现场受到威胁的人员；控制危险源，标明

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同时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Ⅲ级及以上突发事件发生后，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积极

组织、协调、动员有关专（兼）职应急力量进行先期处置，开展

评估并及时向东湖风景区管委会上报信息，对难以有效处置或者

需要上级支持、帮助的，及时提出请求和建议。

4.4 应急响应

4.4.1分级响应

对于先期处置未能有效控制事态的水上突发事件，根据事件

的性质、特点、危害程度，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按照分级标

准，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1）发生Ⅳ级水上突发事件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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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接警后立即组织应急救援力量赴事故现场进一步救援，并

于1小时内上报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救援过程中及时报告

现场情况。

（2）发生Ⅲ级水上突发事件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接警并确认情况属实后，确认响应级别，通知相关部门及

单位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行动。指挥部办公室接警后，30分钟内

将事件信息上报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及东湖风景区管委会。

（3）发生Ⅱ级水上突发事件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接警并确认情况属实后，立即上报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

部，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确定响应级别，并通知各应急工作

组，成立现场指挥部，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水上突发事件

应急指挥部接警后15分钟内将事件信息上报东湖风景区管委会，

必要时，请求上级支援。

（4）发生Ⅰ级水上突发事件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在Ⅱ级响应工作的基础上，请求上级支援，待上级救援队伍到达

现场后，全面详细地汇报事件情况及应急处置情况，全力配合应

急救援工作。

4.4.2响应升级

因水上突发事件次生或衍生出其他事件，已采取的应急措施

不足以控制事态发展，需要扩大响应请求增援的，水上突发事件

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态发展需要，按照逐级上报原则，请求上级应

急救援力量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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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信息发布

水上突发事件发生后，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及

时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初步核实情况、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

施等，并根据突发事件处置情况做好舆情管控和后续信息发布工

作。

4.4.4应急结束

按照“谁启动，谁终止”的原则，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根

据应急处置进展情况并参考专家组意见后，可宣布响应中止或终

止，同时现场指挥部予以撤销。

（1）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已全面结束或紧急情况已不复

存在；

（2）水上突发事件的危害已消除或已得到控制，无次生、

衍生灾害的可能；

（3）可能存在遇险人员的区域均已搜救完毕，经评估进一

步搜救不再有效；

（4）受客观因素影响，如恶劣气象条件等原因，无法继续

进行搜救；

（5）经研判遇险人员在当时的气温、水温、风力条件下已

无生存的可能。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理

要遵循积极稳妥、深入细致的原则，按照规定给予相关人员



15

补助或补偿；对紧急调集、征用有关单位及个人的物资，要按照

规定给予归还、补助或补偿。有关部门要做好疾病防治和环境污

染消除工作。

5.2 应急处置效果和应急评估总结

5.2.1应急处置行动后评估

（1）水上应急处置行动结束后，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要针对但不限于以下情况，组成事后评估小组开展事后评估工作：

事件社会影响重大、事件具有代表性、事件处置经验可推广借鉴、

可从事件中吸取教训和改进工作等。

（2）应急处置后评估要围绕国家、省、市、区和本预案的

规定对水上应急处置行动的各相关环节进行客观总结分析与评

价，评估内容要做到客观公正，对涉及应急处置行动相关情况作

出判定的部分尽量提供数据支持。

5.2.2应急总结和改进建议

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对Ⅲ级、Ⅳ级水上突发事

件的起因、性质、影响、责任、经验教训等问题进行调查总结评

估，向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报送总结报告。

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对Ⅰ级、Ⅱ级水上突发事件

应急行动进行总结评估，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按规定程

序报上级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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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保障

6.1 队伍保障

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根据实际需要，建立健全协调联动

机制，建立并完善以公安、消防、海事队伍为骨干的应急救援队

伍。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做好应急救援力量准备。应急救援队

伍可以专兼结合，充分吸收社会力量参与。

6.2 财力物力保障

水上处置突发事件所需财政负担的经费，按照现行事权、财

权划分原则分级负担，各成员单位应加强应急物资、装备储备，

建立应急物资、装备清单。

6.3 交通运输保障

水上突发事件发生后，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应当组织专

业应急救援队伍，尽快恢复水上交通通道及有关基础设施；协调

相关部门开设应急救援绿色通道，确保受伤人员、救灾人员和物

资及时安全运送。

6.4 通信保障

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应联合有关部门（单位）建立应急

通信网络，确保应急指挥等处置工作通信畅通。

6.5 应急演练

相关成员单位应组织定期或不定期的演练，普及应急管理知

识和技能，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实战能力，以保证本预案的

有效实施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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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则

7.1 表彰奖励与责任追究

各成员单位应对在应急处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

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在应急处置工作中违反法律法规和规

章规定的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

发事件应对法》《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

相关规定处理。

7.2 预案管理

本预案由东湖风景区管委会批准、发布，东湖风景区水上突

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2014年 11月发布的《东湖水域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同时废止。

8 附件

附件1：东湖风景区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图

附件2：东湖风景区湖泊分布图

附件3：东湖风景区水上码头分布图

附件4：东湖风景区周边医院分布图

附件5：东湖水上应急处置通讯录



18

附件1：东湖风景区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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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东湖风景区湖泊分布图

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总面积81.68平方公里，包含整个东湖流域范围，由听

涛、磨山、落雁、吹笛、白马5个片区组成。东湖汇水范围涉及武昌区、洪山区、青山

区、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汇水面积132.71平方公里，主要由喻家湖、汤菱湖、菱角

湖、后湖、团湖、筲箕湖、郭郑湖、庙湖、天鹅湖、小潭湖组成，东湖水域面积33.67

平方公里，平均水深3米，岸线总长128.22公里。东湖属于东沙湖水系，承担景观娱

乐、湖泊调蓄等功能。

菱角湖

筲箕湖

喻家湖

团糊

后湖

小潭湖

汤菱湖

天鹅湖

郭郑湖

庙湖

乡界 行政村界 托管区域范围线（81.68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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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东湖风景区水上码头分布图

1. 楚风园码头 2. 落霞水榭码头 3. 行吟阁码头

4. 汉秀码头 5. 梅园码头 6. 磨山码头

7. 楚城码头 8. 湖光阁码头 9. 充电码头

10. 落霞归雁码头 11. 芦州古渡码头 12.汉街码头

1

2

3

4
5

6
7

8
9 11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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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东湖风景区周边医院分布图

1.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青王路龚家岭

车站旁，电话：027-86470299）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地址：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沿湖

路 39 号，电话：027-86793043）

3.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电话：(027-67812888）

4. 武汉大学医院（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 299 号，电话：027-88041911）

5. 湖北省地质职工医院（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 463 号，电话：027-87874139）

6. 武汉市东湖医院（地址：武汉市洪山区东湖东路 17 号，电话：027-87511479）

7. 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856 号，电话：

027-87748001）

8. 武汉市武东医院（地址：武汉市青山区安康巷 46 号，电话：027-86438247）

9.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光谷三路 58 号，电话：

027-63490316）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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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东湖水上应急处置通讯录

单位名称 值班电话 备注

工委、管委会办公室 86793760

组织部 86794350

宣传部 86628516

政法综治办公室 86779117

财政局 86779135

建设管理（水务、房产、园林）局 86779362

文化旅游体育局 86779159

经济社会发展局（应急管理局） 86779115

城乡工作办事处 86779086

城市管理执法局 86781898

海事处 86783319

落雁管理处 86430462

听涛管理处 86779550

磨山管理处 87510356

森林公园管理处 87442793

公安分局 85398424

水上派出所 85398468

消防救援大队 88991303

生态环境分局 86776900

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86798159

东湖文旅（集团）公司 88161818

东湖游船事业部 88913338

东湖绿道公司 88119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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